
附件1

预拌混凝土企业信用考核评价表

企业名称: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评价记录
	考核

得分

	考核项目
	企业生产管理
	1
	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8分)
	企业组织机构、质量保证体系是否健全（1分）；工程序列中级以上职称人员不少于4 人，并缴纳半年社保（4分，少1人扣1分，扣完为止）；合同管理制度是否健全（1分）；是否建立不合格台账及处置记录（1分）；是否定期对员工进行教育培训（0.5分）；是否定期进行自查（0.5分）
	
	

	
	
	2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8分）
	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是否健全有效（0.5分）；安全生产制度是否健全（0.5分）；安全责任书是否签订（1分）；是否有安全教育计划、记录（1分）；生产设备、设施、生产场所以及生活办公区是否设置安全防护装置（1分）；生产作业时，作业人员是否佩戴要求的防护用品（1分）；生产场所及生活办公区域，是否有设置安全警示标志（1分）；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且人证相符（1分）；车辆安全标识明显且行驶遵章守纪（1分）。
	
	

	
	
	3
	试验人员管理（6分）
	混凝土试验员不少于4人，并缴纳半年社保（1分）；技术负责人是否符合资质要求（1分）；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缴纳至少半年社保（3分）；；企业技术负责人、实验室主任人员存在变更情况，变更人员是否符合资格条件上报建设主管部门（1分）。
	
	

	
	
	4
	设备计量配备、检定/校验及使用维护（6分）
	搅拌楼计量设备检定证书是否齐全有效（1分，少一个检定证书扣0.5分，扣完为止）；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应配备齐全（1分，少一项设备扣0.5分，扣完为止）、定期进行确认且证书齐全（1分，少一个检定证书扣0.5分，扣完为止），设备技术参数能否满足工作需要（1分，不能满足要求的每项扣0.5分，扣完为止）；每台设备应有明显的标识表明状态（1分，无标识或过期的每项扣0.5分，扣完为止）；设备检定周期计划表（1分，有计划表但内容不全扣0.5分，扣完为止）。
	
	

	
	
	5
	预拌混凝土企业及人员信息录入情况；试验数据自动采集系统管理（10分）
	预拌混凝土企业人员及设备信息是否录入（1分）；试验数据建筑材料力学性能试验数据及曲线自动采集是否做到实时上传，是否存在不及时上传的情况（4分，未正常采集和上传的一项扣2分，扣完为止），来样信息更改情况（5分，未按规定进行信息修改的，每修改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
	
	

	
	
	6
	混凝土标养试块留样情况；抽查是否有代做试块情况（5分）
	查看标养混凝土试块放置及试块标识内容是否完整（2分）；混凝土试块留置记录与标养室试块留置记录是否符合（3分）。    
	
	

	
	
	7
	水泥、骨料、外加剂、掺合料等原材料进场复试及质保书情况（5分）
	查看进厂原材料台账及复检资料批量是否齐全（3分，每一个不符合项扣1分，扣完为止） ；水泥外加剂等材料送第三方检验报告是否真实、具有代表性（2分，每一个不符合项扣1分，扣完为止）
	
	

	
	
	8
	预拌混凝土技术交底情况（3分）
	技术交底资料是否有针对性（2分）；内容是否完整有效（1分）
	
	

	
	
	9
	抽查当天混凝土生产配合比情况（10分）
	混凝土配合比试配资料是否完整；生产混凝土配比数据与混凝土配合比通知单数据否一致；搅拌楼生产砼配合比有无历史储存记录；是否有砂、石含水率检测记录；有无电子文档存档资料等（10分，每一个不符合项扣2分，扣完为止）
	
	

	
	
	10
	抽查原材料称量计量偏差情况（5分）
	搅拌楼抽查原材料称量自校、零点校准、计量偏差记录资料是否齐全（5分，无记录的每项扣1分，每一项原材料累计偏差超出计量范围扣1分，扣完为止）
	
	

	
	
	11
	抽查混凝土出厂检验资料（2分）
	混凝土出厂检验及出厂合格证等资料是否齐全（2分，每一个不符合项扣1分，扣完为止）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管理
	12
	搅拌站主楼全封闭（4分）
	全封闭得4分，否则不得分。
	
	

	
	
	13
	搅拌站主楼除尘（2分）
	有除尘设备得2分，否则不得分。
	
	

	
	
	14
	骨料仓封闭（4分）
	全封闭得4分，否则不得分。
	
	

	
	
	15
	骨料仓除尘（2分）
	有除尘设备得2分，否则不得分。
	
	

	
	
	16
	砂石分离系统（2分）
	有分离设备得2分，否则不得分。
	
	

	
	
	17
	生产性污水污泥回收（3分）
	有回收设备得3分，有回收池得2分，否则不得分。
	
	

	
	
	18
	废弃物集中处理（3分）
	有集中处理得3分，否则不得分。
	
	

	
	
	19
	搅拌站主要设备设施降噪处理（2分）
	搅拌站主要设备设施进行降噪处理的得 2分，否则不得分。
	
	

	
	
	20
	厂区道路硬化及质量（2 分）
	道路硬化率达到100%，质量良好，无明显破损，得2 分；否则不得分。
	
	

	
	
	21
	具有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管理的监测资料（4分）
	具有对废浆、生产废水、噪声、生产性粉尘的第三方监测结果报告，得1分；具有生产废水处置或循环利用记录，得1分；具有除尘、降噪和废水处理等环保设施检查或维护记录，得1分；具有料位控制系统定期检查记录，得1 分。
	
	

	
	
	22
	厂区绿化建设，绿化情况（4分）
	厂容厂貌干净整洁，得2分，绿化率20%得1分，绿化率10%得1分，否则不得分。
	
	

	加

分

项

目
	1
	自行研究开发的设备、产品获得专利情况(上限为2分)
	近2年内，获得国家级发明专利的一项加2分；省市级发明专利的一项加1分。
	
	

	
	2
	预拌混凝土企业获得荣誉及表彰情况（上限为3分）
	近2年内，获得国家建设主管部门表彰的，加3分，获得省级建设主管部门表彰的，加2分，获得市级建设主管部门表彰的，加1.5分，获得县级建设主管部门表彰的，加1分。按最高级别加分。（累计得分不超过3分。）
	
	

	
	3
	预拌混凝土企业获得绿色建材评价标识证书情况（上限为2分）
	近2年内，获得绿色建材评价三星标识证书的，加2分；获得绿色建材评价二星标识证书的，加1分。
	
	

	
	4
	预拌混凝土企业开展和应用互联网+智慧模式进行生产管理情况（2分）
	近2年内，开展和应用互联网+智慧模式进行生产管理的，加2分。
	
	

	减

分

项

目
	1
	检查通报情况

（上限为2分）
	近2年内，被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扣2分，被市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扣1.5分，被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扣1分。按最高级别扣分。
	
	

	
	2
	整改情况（上限为4分）
	各级检查中，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下发的停业（整改）通知书拒不整改的，扣4分；未在规定时限内整改并回复的，扣3分。
	
	

	否

定

项

目
	1
	无资质证书生产的
	总体评价结果为0分。
	
	

	
	2
	出借、挂靠资质证书的
	近2年内出现的，总体评价结果为0分。
	
	

	
	3
	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的
	近2年内出现的，总体评价结果为0分。凡发现以下情形之一判定为虚假报告：1）未按规定的检测程序及检测方法进行检测出具的检测报告；2）报告中检测数据、结论等实质性内容被更改的检测报告；3）未经检测就出具的检测报告。4）出具报告和采集曲线时间相反。
	
	

	
	4
	发生质量安全事故的
	近2年内，出现一般质量安全事故2起的，直接定为A级；出现较大及以上质量安全事故1起的，总体评价结果为0分。
	
	

	
	5
	未向施工单位提供资料的
	近2年内，在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前，未向施工单位提供资料的，总体评价结果为0分。
	
	


评审小组组长：                成员：
受检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附件2
预拌混凝土企业信用评价申请表
企业名称：                （公章）

申报日期：                        

预拌混凝土企业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机构地址
	
	注册资金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工商营业

执照注册号
	
	发证机关
	

	资质证书编号
	
	初始取得

资质时间
	
	资质

有效期至
	

	资质认定

证书号
	
	有效期至
	
	发证机关
	

	法定代表人
	
	职 称
	
	联系电话
	

	技术负责人
	
	职 称
	
	联系电话
	

	质量负责人
	
	职 称
	
	联系电话
	

	在职人员总数
	
	其中：

试验人员数
	试验管理人员
	

	
	
	
	试验操作人员
	

	初级职称人数
	
	中级职称人数
	
	高级职称

人数
	

	注册一级建造师姓名
	
	证书编号
	
	注册期限
	

	注册二级建造师姓名
	
	证书编号
	
	注册期限
	

	仪器设备总台（套）数
	
	仪器设备固定资产

原值（万元）
	

	试验场地面积（m2）
	
	房屋建筑面积（m2）
	

	有关基本

管理制度
	（可另附表）

	备 注
	


技术管理人员汇总表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职称
	职称证书编号

	
	
	
	
	
	

	
	
	
	
	
	

	
	
	
	
	
	

	
	
	
	
	
	

	
	
	
	
	
	

	
	
	
	
	
	

	
	
	
	
	
	


填表说明：职务：1、经理；2、副经理；3、技术负责人；4、质量负责人。

          职称：初级、中级、高级、正高级工程师。

试验操作人员（检测员）汇总表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历

（职称）
	试验员岗位证书

发证时间（有效期）
	证书核准的试验项目岗位

（现参与操作的项目)
	备注

	
	
	
	
	
	
	

	
	
	
	
	
	
	

	
	
	
	
	
	
	

	
	
	
	
	
	
	

	
	
	
	
	
	
	

	
	
	
	
	
	
	

	
	
	
	
	
	
	

	
	
	
	
	
	
	


填表说明：学历：高中、职高、中专、大专、本科等。

仪器设备台账汇总表
                                                                   年       月      日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型号
	备注

	
	
	
	

	
	
	
	

	
	
	
	

	
	
	
	

	
	
	
	

	
	
	
	

	
	
	
	

	
	
	
	


预拌混凝土企业信用评价承诺书
	本人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郑重声明，现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预拌混凝土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本单位自愿申请接受信用评价，本单位填报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预拌混凝土企业信用评价申请表》及附件材料的全部内容是真实的，无任何隐瞒和欺骗行为。本单位诚实守信、守法经营，如有隐瞒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以及经营管理中发生失信行为，本单位和本人愿意接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给予的处罚。

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预拌混凝土企业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意见

（资料真实性）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市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质量（安全）监督机构评价意见


	评价等级: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宁夏建设工程

质量安全总站

复核意见


	信用等级: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3

预拌混凝土企业记分通知书
                            ：
你单位在                                 中的下列行为：
1、                                                                             
2、                                                                            

3、                                                                            

    违反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筑业企业信用评价办法》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预拌混凝土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中的规定，对你单位下达记      分通知。
如对记分有异议，请于接到本通知书后3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到本单位执行申诉。在收到《预拌混凝土企业记分通知书》后既不给予确认，又不在3个工作日内提交申诉的记分自然生效。

特此通知

当事人单位：             经 办 人  （签字）：
签  收  人：            建设主管部门 （盖章）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通知书一式两份。建设主管部门、当事人单位各一份
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0年1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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